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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残疾人服务示范中心公车驾驶服务项目更正公告 

一、项目基本情况 

原公告的采购项目编号：11000025210200113668-XM001 

原公告的采购项目名称：北京市残疾人服务示范中心公车驾驶服务项目 

首次公告日期：2025 年 09月 29日 

二、更正信息 

更正事项：□采购公告 ■采购文件 □采购结果      

更正内容： 

1.原磋商文件“第五章   合同草案条款”整体变更为附件中的《劳务借用协议书》。 

2.更正公告中未提及事宜以原磋商文件为准。 

更正日期：2025年 10月 11日 

三、其他补充事宜 

无。 

四、凡对本次公告内容提出询问，请按以下方式联系。 

1.采购人信息 

名    称：北京市残疾人服务示范中心  

地    址：北京市丰台区莲花池南里 23 号汇爱大厦   

联系方式：王老师,010-83771820   

2.采购代理机构信息 

名    称：中科信佳（北京）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地    址：北京市丰台区广安路 9号院国投财富广场 5号楼 12A16 室 

联系方式：王菲菲、刘凯南、张雅楠、吴茹群、王琛、马瑞芳，010-52474967   

3.项目联系方式 

项目联系人：王菲菲、刘凯南、张雅楠、吴茹群、王琛、马瑞芳 

电    话：010-524749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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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劳务借用协议书 

 
 

 

 

 

 

 

甲    方： 

乙    方： 

协议有效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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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务借用协议书 
 

甲方（劳务输入单位）：                            

地   址：                                      

邮      编：                                      

法定代表人：                                      

联 系 人：                                      

电   话：                                      

 

乙方（劳务输出单位）：                             

地   址：                                       

邮      编：                                       

法定代表人：                                       

联 系 人：                                       

电   话：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

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本着公平、诚信和维护社

会和谐的精神，乙方根据甲方的用工需求，就向甲方输出劳务人员事宜，经双方友好协商，

签订本协议。 

一、劳务人员岗位（工种）及数量 

1、乙方向甲方输出劳务人员岗位（工种）为：            

2、乙方向甲方输出劳务人员数量为：                  

二、输出期限 

期限为 年，自   年  月   日起至   年   月   日。 

三、服务费用支付标准及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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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服务费的构成项目： 

1、劳务人员工资、福利待遇； 

2、社会保险费用及住房公积金； 

3、劳务输出服务费（含值班费/加班费）； 

4、劳务输出服务期内发生的依法须由甲方承担的其它费用； 

（二）服务费用支付标准及方式 

1、服务费用金额：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期间，甲方需向乙方支付   名驾驶员

的总金额费为  元人民币。最终费用应以实际用工为准，服务费用标准明细如下： 

序号 费用名称 单价 人员数量 服务时间 总价 

1 劳务费 

（含服务费） 
元/人/年    

合计   

2、服务费支付方式：分二次支付，每次付款前乙方须向甲方提供符合法律规定的发票。

具体付款时间及支付金额：协议签订之日起 10 个工作日内支付协议总金额的 30%；协议签

订满半年之日起 10 个工作日内支付协议总金额的 70%。 

3、双方账户信息 

甲方开票信息： 

户名：                                                 

纳税人识别号：                                         

银行账号：                                             

开 户 行：                                             

乙方账户信息： 

账户名称：                                             

账    号：                                             

开户银行：                                             

（三）根据甲方在法定节假日的应急用车需求，乙方应安排驾驶员进行机动备勤，保持

通讯畅通，确保在接到甲方通知后及时到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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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双方的权利与义务 

（一）甲方的权利义务 

1、协议有效期内，甲方根据工作需要安排劳务输出人员在本单位从事驾驶员岗位工作。 

2、甲方根据本单位规定对劳务输出人员进行管理和教育。 

3、甲方有权对乙方首次输出到甲方的劳务人员进行试工，但试工期最长不得超过一个

月。试工不合格的，乙方应立即予以调换。 

4、为值班驾驶员提供工作条件。 

5、甲方应按规定的期限、标准和方式，向乙方支付劳务费用，并应于每月 5 日前向乙

方提供劳务输出人员上月的工作考勤记录。 

6、乙方劳务输出人员在甲方工作期间发生工伤事故时，甲方应及时将伤者送医院救治

并同时通知乙方，乙方及时为伤者申请工伤手续，按照《工伤保险条例》支付各项费用，如

乙方未为伤者缴纳工伤保险，则乙方自行承担全部费用。劳务人员因工伤不能从事原岗位工

作，乙方应按照《工伤保险条例》中关于解除劳动关系的规定支付一次性工伤医疗补助金和

伤残就业补助金。乙方应立即以调换合格驾驶员，不得影响甲方正常工作开展。 

7、甲方应按国家有关劳动安全卫生的规定和甲方有关劳动保护规定，向劳务输出人员

提供相应工作条件及提供与工作岗位相关的福利待遇。 

8、甲方对不符合岗位工作条件的劳务输出人员需进行调换的，应提前 15 个工作日向乙

方提出换人要求并申明原因。 

9、乙方劳务输出人员与甲方不存在任何劳动关系。甲方退回/调换输出人员的，甲方无

需向乙方支付任何补偿费用。 

10、乙方与劳务输出人员关于设立、变更或解除劳动关系等发生劳动争议的，与甲方无

关，如涉及经济补偿或赔偿，应由乙方支付。 

11、甲方应根据《劳动法》、《劳动合同法》、《职工带薪年休假条例》规定，安排劳

务输出人员的工作及休息、休假。 

12、劳务输出人员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九条中所列的情形之一的，

甲方有权退回劳务输出人员，并不支付任何补偿费用。 

13、劳务输出人员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四十条中所列的情形之一的，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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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有权退回劳务输出人员，如涉及经济补偿的，应由乙方支付。 

（二）乙方的权利义务 

1、乙方应根据本协议和甲方提出的用工要求，向甲方输出合格的劳务人员，并收取劳

务费用。 

2、乙方在收到甲方支付的劳务费用的前提下，依法支付劳务输出人员工资，并为其缴

纳各项社会保险等费用。 

3、乙方负责按照劳务输出人员的参保比例报销医疗费用，并对因病不能继续在甲方工

作的劳务人员予以接收和妥善安置。 

乙方负责对劳务输出期间发生的不符合甲方用人条件的人员予以调换。乙方在收到甲方

的合理换人要求后，应于 15 个工作日内给予以调换。未在 15 个工作日内调换合格人员或者

调换后派遣人员仍不能符合甲方用人条件的，甲方有权解除本协议，并要求乙方支付违约金。

如乙方调换人员的，应当做好交接工作，不得耽误甲方的工作，因此造成损失的，甲方有权

要求乙方赔偿。 

乙方输出的劳务人员应具备的条件：政治可靠，工作责任心强，热爱本职工作，能够保

守工作秘密，有奉献精神和良好的职业道德，驾龄在十年以上且具有 A1 驾驶证，受过安全

教育，无行车事故记录，年龄在三十至五十五周岁之间的男性，具有高中以上学历，本市户

口，身体健康，能承担早晚及节假日工作。 

6、乙方劳务输出劳务人员，在甲方工作期间要遵守甲方的各项规章制度，服从甲方工

作安排，保守甲方秘密，不做有损甲方利益的事。对违反此规定的劳务输出人员，乙方应按

照甲方的合理要求进行处理。 

7、乙方劳务输出人员对于车辆负有保管爱护义务，对于车辆安全状况负有检查义务，

做到杜绝开故障车上路行驶。对违反此规定的劳务输出人员，乙方应按照甲方的要求进行处

理，因违反该规定造成甲方损失的，甲方有权要求乙方赔偿。 

8、乙方劳务输出人员年终奖，由乙方按照乙方企业标准支付，甲方不承担该部分费用。 

9、劳务输出人员（驾驶员）发生交通事故后，乙方根据交通执法部门出具的事故责任

认定书，按照乙方的安全管理规定对责任人进行处理。 

10、未经甲方书面同意，乙方不得无故将劳务人员撤回。 



7 / 8 

五、安全管理责任 

（一）甲方责任 

1、甲方应为劳务输出人员（驾驶员）提供技术安全有效的车辆，在保证交通安全和遵

守交通法规的情况下执行工作任务。 

2、劳务输出人员发生交通事故，造成车辆、输出人员本人及第三人伤亡事故或财产损

害发生后，由甲乙双方协商解决。 

（二）乙方责任 

1、乙方需定期到甲方了解劳务输出人员在甲方的安全生产工作情况，并配合甲方做好

安全生产教育。 

2、劳务输出人员在甲方工作期间发生交通事故，乙方应积极协助甲方做好事故处理工

作，乙方或劳务输出人员存在过错的，由乙方承担责任，甲方有权向乙方追偿，并要求乙方

赔偿由此给甲方造成的损失。 

3、乙方应对在甲方工作期间的劳务输出人员未达到交通安全标准及要求的驾驶员进行

帮助教育，对教育后仍不符合甲方安全标准的，及时给予调换。 

六、协议变更、解除与违约责任 

（一）本协议一经签订，甲乙双方必须严格遵守。任何一方要求变更本协议，应提前 30

日书面通知对方，经甲乙双方协商一致，可对本协议的有关内容以书面形式进行变更或修订。 

（二）任何一方未经对方书面同意，不得无故提前解除本协议。 

（三）协议签订后任何一方发生违约行为，违约方应向对方支付违约金；违约金标准为：

本协议项下全部劳务费用的 25%。如果违约金不足以弥补对方的实际损失，违约方还应赔偿

违约金与实际损失的差额。如果乙方违约，甲方有权从其向乙方支付的劳务费中扣除相应的

违约金。 

（四）不可抗力造成不能履行协议的，双方互不承担法律责任。 

（五）非因乙方及乙方劳务输出人员责任和过错造成的损失，乙方不承担责任。因乙方

劳务输出人员责任造成的损失，乙方应当按本协议的约定承担责任。 

七、保密的约定 

乙方应保证乙方及输出的人员对于接触到的甲方任何信息均予以保密，不得向任何第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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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泄露，保密期限为永久，不因本协议的解除或终止而结束。 

 八、争议的处理 

本协议在履行过程中，甲乙双方若有争议，应通过友好协商的方式解决,如不能协商一

致的，甲乙双方均可向乙方住所地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九、其他事项 

（一）本协议一式四份，甲方执二份，乙方执二份，经甲乙双方签字盖章后生效。 

（二）本协议未尽事宜或条款与国家法律、法规、政策有抵触的，按国家法律、法规、

政策执行。 

（三）本协议首部的双方通信地址真实有效，一方按该地址发送有关通知，对方工作人

员签收视为送达对方。如该地址发生变化应及时书面通知对方，否则因此引起的一切后果由

未通知方承担。 

 

 

（以下无正文） 

 

 

 

 

本页为《劳务借用协议书》签署页 

 

 

 

甲方 （盖章）                          乙方 （盖章）                    

 

法定代表人或代理人（签字）             法定代表人或代理人（签字） 

 

签订日期：  年   月   日               签订日期：  年   月   日 


